关于做好2014年人才引进需求计划的通知
来  源： 人事处 日  期： 2013-11-21 点击率： 1149 
各学院（部）、校级研究院：

    根据《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浙人才[2007]184号）和《浙江工业大学事业编制岗位公开招聘暂行办法》（浙工大发[2008]14号），为实现学校中长期规划提出的师资队伍建设目标，进一步充实我校教学科研队伍，增强学校综合实力，请各学院（部）、校级研究院结合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做好2014年人才引进需求计划制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4年人才引进需求计划设置岗位包括：专任教师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政治辅导员岗位。专任教师岗位面向社会常年招聘；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政治辅导员岗位实行集中招聘。

    二、各学院（部）要结合学校《2011-2020年人才与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和各学院《任期目标责任制书》的主要指标，科学合理地制定2014年专任教师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政治辅导员岗位的引进需求计划，并经学院（部）会议集体研究确定后上报。

    三、为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此次计划制定中，请各学院将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及以上层次的引进计划单独分栏填报，并提出相应的应聘条件。

    四、专任教师岗位引进人员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学位，如对毕业院校（所）、海外经历、专业方向、学术水平、职称、年龄等有特别要求的，请详细说明。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引进人员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及硕士以上（含）学位，并附申请及引进理由，有需求计划的单位原则上限报一人，学校将根据师资队伍结构和加强实验队伍的若干意见进行统一规划与建设。

    政治辅导员岗位引进人员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及硕士以上（含）学位，鼓励学院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整个学校政治辅导员引进计划中应有一定比例具有博士学位的计划。

    五、请各学院（部）认真填写《2014年专任教师岗位人才引进需求计划申请表》、《2014年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人才引进需求计划申请表》于2013年12月10日前电子稿发到rcyj@zjut.edu.cn，书面稿报人事处人才引进办公室，政治辅导员计划交学生处统一汇总后于2013年12月10日前报人事处人才引进办公室。2014年人才引进计划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后原则上不再进行调整。

    联系人：邱老师、蒋老师

    联系电话：88320433

    E-mail：rcyj@zjut.edu.cn
 

 附件：2014年人才引进需求计划申请表             
